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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０〕１００号　　　　　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决策部署，持续

深化电价改革，进一步提升输配电价核定的规范性、合理性，经商国家能源局，对《区域电网输电价

格定价办法（试行）》（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２６９号）作了修订，形成了《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

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

附件：

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合理核定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健全输电定价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２０１５〕２８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的

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区域电网输电价格的核定。

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是指区域电网运行机构运营区域共用输电网络提供的电量输送和系统安

全及可靠性服务的价格。

第三条　核定区域电网输电价格遵循以下原则。

（一）提升电网效率。强化电网企业成本约束，以严格的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

合理收益”方法核定输电准许收入；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电网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二）合理分摊成本。区域电网既保障省级电网安全运行，又提供输电服务。区域电网输电

价格，应在核定准许收入的基础上，按功能定位和服务对象合理分摊的原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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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电力交易。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应有利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合理配置，促进

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四）规范定价行为。明晰定价规则，规范定价程序，科学确定方法，最大限度减少自由裁量

权，提高政府定价的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度。

第四条　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先核定区域电网输电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此为基础核定。区

域电网输电价格在每一监管周期开始前核定，监管周期为三年。

第五条　电网企业应对区域跨省交流共用网络的资产、费用、收入、投资计划及完成进度、区

域及各省月最大负荷、发电量、用电量，每条输电线路长度、实际平均负荷、稳定限额，输电量、线损

率、跨区跨省交易情况等与输电价格相关的基础数据，按相关规定进行统计归集，于每年５月底之

前报送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并抄送相关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第二章　准许收入的计算方法

第六条　区域电网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构成。

第七条　准许成本由基期准许成本、监管周期新增和减少准许成本构成。基期准许成本，根

据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规定，经成本监审核定。监管周期新增和减少准许成本，按监管周

期内预计合理新增和减少的准许成本计算。计算方法参照《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执行。

第八条　准许收益按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

是指电网企业投资形成的输电线路、变电设备以及其他与输电业务相关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

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成本。

符合电力规划并履行按权限核准等程序的新增区域电网共用网络投资，纳入可计提收益的有

效资产范围。具体由国家电网公司进行申报。

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及准许收益率计算方法参照《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执行。

第九条　税金依据现行国家相关税法规定核定执行。包括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

第三章　输电价格的计算方法

第十条　区域电网准许收入通过容量电费和电量电费两种方式回收。容量电费与电量电费

比例计算公式为：

容量电费：电量电费＝（折旧费＋人工费）：运行维护费（不含人工费）

第十一条　电量电费随区域电网实际交易结算电量收取，由购电方支付。容量电费按照受益

付费原则，向区域内各省级电网公司收取。

第十二条　各省级电网公司向区域电网支付的容量电费，以区域电网对各省级电网提供安全

及可靠性服务的程度为基础，综合考虑跨区跨省送（受）电量、年最大负荷、省间联络线备用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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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可靠性等因素确定。

计算公式为：

各省级电网承担的容量电费比例＝Ｒ１×（该省级电网跨区跨省结算送（受）电量÷Σ区域内

各省级电网跨区跨省结算送（受）电量）＋Ｒ２×（该省级电网非同时年最高负荷÷Σ各省级电网

非同时年最高负荷）＋Ｒ３×Σ（该省级电网与区域电网各联络线的稳定限额 －实际平均负荷）／〔２

×Σ（区域电网各省间联络线稳定限额－实际平均负荷）〕

其中：

Ｒ１＝（区域电网统调机组跨区跨省结算送电量＋Σ区域内各省级电网统调机组跨区跨省结算

送电量）÷（区域电网统调机组发电量＋Σ区域内各省级电网统调机组发电量）或者 Σ区域内各

省级电网跨区跨省结算受电量÷Σ区域内各省级电网省内售电量

Ｒ２＝（１－Ｒ１）÷２×区域电网紧密程度调整系数区域电网紧密程度调整系数反映各区域内省

级电网联系的紧密程度。计算公式为：

（区域内跨省交易电量÷区域总用电量）÷（Σ各区域内跨省交易电量÷Σ各区域总用电量）

Ｒ３＝１－Ｒ１－Ｒ２
当区域电网紧密程度调整系数过大导致Ｒ３为负时，Ｒ３取０，相应Ｒ２＝１－Ｒ１。

第十三条　华北电网准许收入扣除京津唐电网应单独承担部分后，为京津唐电网与华北电网

内其他省级电网共同承担部分。

京津唐电网应单独承担的准许收入，按京津唐电网自用固定资产原值占华北电网固定资产原

值的比例核定。

京津唐电网与华北电网内其他省级电网共同承担的准许收入，按第十条确定容量电费和电量

电费之间的分摊比例，按第十二条确定容量电费的分摊比例。

京津唐电网内各省级电网应分摊的容量电费，以京津唐电网单独承担的准许收入加上其应分

摊的容量电费为基础，按照其与京津唐电网最大负荷的同时负荷比例确定。

京津唐电网范围内，位于北京、天津、河北境内的电厂参与京津唐地区交易电量不纳入华北电

网电量电费计收范围。

第十四条分摊给各省级电网公司的容量电费作为上级电网分摊费用纳入省级电网准许收入，

通过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回收，按各省级电网终端售电量（含市场化电量）确定标准收取。

第四章　输电价格的调整机制

第十五条　建立准许收入平衡调整机制。对上一监管周期内受新增投资、电量增长等影响区

域电网实际收入超过（低于）准许收入的部分，在本监管周期或下一监管周期定价时平滑处理。

省级电网分摊的容量电费在监管周期之间调整过大、一个周期消化有困难的，可以在两个监管周

期内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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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监管周期内遇有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

成本重大变化，电网企业可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对准许收入和输电价格作适当调整。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区域电网

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和＜关于制定地方

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２２６９号）中《区域电网输

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０〕１０１号　　　　　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

号）、《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决策部署，持续深化电价改革，进

一步提升输配电价核定的规范性、合理性，经商国家能源局，对《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

行）》（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７１１号）作了修订，形成了《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现印发你们，

请按照执行。

附件：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合理核定省级电网企业输配电价，健全输配电定价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２０１５〕２８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的

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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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的核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是指省级电网企业在

其经营范围内为用户提供输配电服务的价格。

第三条　核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遵循以下原则：

（一）促进电网企业高质量发展。立足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强化电网企业成本约束，以严

格的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方法核定输配电准许收入；健全激励约束机

制，促进电网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为用户提供安全高效可持续的输配电服务，助力行业和用户

提高能效降低能耗。

（二）实现用户公平分摊成本。基于各类用户对输配电系统成本的耗费，兼顾其他公共政策

目标，确定输配电价格，优化输配电价结构。

（三）严格规范政府定价行为。明晰定价规则，规范定价程序，科学确定方法，最大限度减少

自由裁量权，提高政府定价的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度。

第四条　核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先核定电网企业输配电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

基础核定分电压等级和各类用户输配电价。

第五条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在每一监管周期开始前核定，监管周期为三年。

第六条　电网企业应对各电压等级的资产、费用、收入、输配售电量、负荷、用户报装容量、线

损率、投资计划完成进度等与输配电价相关的基础数据，按相关规定进行统计归集，并于每年５月

底之前将上一年有关数据及材料报送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未按要

求及时报送的电网企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视情况进行通报和约谈。

第二章　准许收入的计算方法

第七条　省级电网输配电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构成。

其中：准许成本＝基期准许成本＋监管周期预计新增（减少）准许成本准许收益 ＝可计提收

益的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第八条　准许成本的计算。

（一）准许成本由折旧费和运行维护费构成，区分基期准许成本、监管周期预计新增和减少准

许成本分别核定。

（二）基期准许成本，是指根据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规定，经成本监审核定的历史成

本，包括区域电网分摊的容量电费和按销售电量分摊到各省级电网的电网总部调度中心、交易中

心费用。

（三）监管周期新增和减少准许成本，是指电网企业在监管周期前一年及监管周期内预计合

理新增和减少的准许成本。

１．监管周期新增准许成本

（１）折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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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费的计算公式为：

折旧费＝预计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预计新增投资计入固定资产比率×定价折旧率

预计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参照有权限的省级发展改革、能源主管部门预测的、符合电

力规划的电网投资计划，按年度间等比例原则确定，有明确年度投资完成时间的，按计划要求确

定。

未明确具体投资项目和资产结构、监管周期内无投运计划或无法按期建成投运的，不得计入

预计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

预计新增投资计入固定资产比率，指预计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可计入当期预计新增输

配电固定资产原值的比率，原则上不超过上一监管周期新增投资计入固定资产比率，最高不得超

过７５％。

预计新增输配电量，参考上一监管周期输配电量平均增速，以及有权限的省级发展改革、能源

主管部门根据电力投资增长和电力供需形势预测的电量增长情况等因素核定。

预计新增单位电量固定资产＝预计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 ÷预计新增输配电量预计新增

输配电固定资产基于提高投资效率的要求，按照不高于历史单位电量固定资产的原则核定（国家

政策性重大投资除外），低于历史单位电量固定资产的，按预计数核定。

定价折旧率，根据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规定的残值率、附表《电网企业固定资产分类定价

折旧年限表》中所列折旧年限和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结构核定。

（２）运行维护费。运行维护费由材料费、修理费、人工费、其他运营费用组成，按以下方法分别

核定。

人工费，参考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定的职工工资总额；材料费和修理费，参考电网经营

企业上一监管周期费率水平，以及同类型电网企业的先进成本标准，且材料费、修理费和人工费三

项合计按不高于监管周期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的２％核定。

其他运营费用，按照不高于成本监审核定的上一监管周期电网企业费率水平的７０％，同时不

高于监管周期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的２．５％核定。其中：电网经营企业费率水平为其他运营

费用占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

２．监管周期减少准许成本。

监管周期内退役、报废的固定资产和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相应减少的成本费用。成本费用

率标准参照上一监管周期费率水平。

监管周期内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定价折旧费。

第九条　准许收益的计算。

（一）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是指电网企业投资形成的输配电线路、变电配电设备以及其他

与输配电业务相关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

１．以下资产不得纳入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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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输配电业务无关的固定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电网企业宾馆、招待所、办事处、医疗单

位、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等辅助性业务单位、多种经营企业及“三产”资产；抽水蓄能电站、电储能

设施、已单独核定上网电价的电厂资产；独立核算的售电公司资产；与输配电业务无关的对外股权

投资；投资性固定资产（如房地产等）；其他需扣除的与输配电业务无关的固定资产等。

（２）应由有权限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或认定而未经批准或认定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或允许

企业自主安排，但不符合电力规划、未履行必要核准、备案程序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

（３）单独核定输电价格的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和配套工程固定资产。

（４）已纳入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核算的固定资产。

（５）用户或地方政府无偿移交，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等非电网企业投资形成的输配

电资产。

（６）其他不应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

２．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软件、土地使用权等。

３．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指电网企业为提供输配电服务，除固定资产投资以外的正常运营

所需要的周转资金。

（二）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的计算公式为：

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基期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 ＋监管周期预计新增可计提收益的有

效资产－监管周期减少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

１．基期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和无形资产净值根据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

提折旧、可摊销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原值所对应的账面净值，通过成本监审核定；

营运资本按不高于成本监审核定的上一监管周期运行维护费的１／１２加月购电费的１／６核

定。

２．监管周期预计新增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根据预计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扣减监管

周期相应折旧费核定。

３．监管周期减少有效资产。根据监管周期内预计退役、报废或已计提完折旧的固定资产核

定。

（三）准许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准许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率×（１－资产负债率）＋债务资本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其中：权益资本收益率。原则上按不超过同期国资委对电网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确定的资产回

报率，并参考上一监管周期省级电网企业实际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核定。在总体收益率控制的前提

下，考虑东西部差异，对涉及互助帮扶的省级电网企业收益率可作适当调整。

债务资本收益率。参考电网企业实际融资结构和借款利率，以及不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核定。如电网企业实际借款利率高于市场报价利率，按照市场报价利率核定；如实际借

款利率低于市场报价利率，按照实际借款利率加二者差额的５０％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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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按照国资委考核标准并参考上一监管周期电网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核定。

第十条　税金是指除增值税外的其他税金，包括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依据

现行国家相关税法规定核定。

其中：所得税＝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１－资产负债率）×权益资本收益率÷（１－所得税

率）×所得税率所得税率。按照税法有关规定核定。

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不含增值税的准许收入×增值税税率－准许成本进项税抵

扣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计征比率）

第十一条　通过输配电价回收的准许收入，是指通过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向所有使用共用网络

的用户（包括省内和“网对网”省外购电用户）回收的准许收入。应扣除以下项目：

（一）通过其他独立或专门渠道向特定电力用户回收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自备电厂备用容

量费收入、高可靠性供电收入、一省两贷或多贷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二）特定项目或特殊情况的政府补贴收入，如国家对农村电网维护费免征的增值税及其附

加等。

（三）其他未在准许成本中扣除的项目，如涉及省级电网输配电业务关联交易在其他业务或

公司形成的不合理收益等。

（四）其他应予扣除的项目。

第十二条　已经明确为区域电网输电服务的省级电网输电资产，应当纳入区域电网准许收入

由区域用户共同负担。

区域电网分摊给各省级电网的容量电费作为上级电网分摊费用纳入省级电网准许收入，通过

省级电网销售电量（含市场化电量）收取。

第十三条　经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同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对按照功能定位明确界定为单

个或少数省内自用电源点服务的发电接网工程制定单独的发电接入价，相关成本费用不纳入省级

电网输配准许收入回收。

第三章　输配电价的计算方法

第十四条　省级电网平均输配电价的计算公式为：

省级电网平均输配电价（含增值税）＝通过输配电价回收的准许收入（含增值税）÷省级电网

输配电量

其中，省级电网输配电量，按照省级电网公司销售电量计算，参考成本监审核定的历史电量及

其增长情况，以及有权限的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根据电力投资增长和电力供需情况预测的电量增长

情况等因素核定。

第十五条　依据不同电压等级和用户的用电特性和成本结构，分别制定分电压等级、分用户

类别输配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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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压等级分为５００千伏（７５０千伏）、２２０千伏（３３０千伏）、１１０千伏（６６千伏）、３５千伏、

１０千伏（２０千伏）和不满１千伏等６个电压等级。用户数较少的电压等级电价标准，可与相邻电

压等级归并核定。

（二）用户类别分类，以现行销售电价分类为基础，原则上分为大工业用电、一般工商业及其

它用电、居民用电和农业用电类别，有条件的地方可实现工商业同价。

第十六条　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计算公式为：

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该电压等级总准许收入÷本电压等级的输配电量

某一电压等级总准许收入由本电压等级准许收入和上一电压等级传导的准许收入构成。

各电压等级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金构成。准许成本按固定资产原值、输送电量等因素归

集、分摊至各电压等级，准许收益、税金按固定资产净值等因素归集、分摊至各电压等级。

第十七条　“网对网”省外购电用户承担的输电价格，按照与省内用户公平承担相应电压等

级准许收入的原则确定，不承担送出省省内用户间交叉补贴的责任。

第十八条　分用户类别输配电价，应以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为基础，综合考虑政策性交叉补

贴、用户负荷特性等因素统筹核定。

根据各省具体情况，逐步缩减不同地区、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类型用户间的交叉补贴。

第十九条　两部制电价的容（需）量电价与电度电价，原则上参考准许成本中折旧费与运行

维护费的比例核定。探索结合负荷率等因素制定输配电价套餐，由电力用户选择执行。

第二十条　省级电网综合线损率参考成本监审核定的上一监管周期实际综合线损率平均值

核定，最高不得超过上一监管周期核定线损率。

第二十一条　结合电力体制改革进程，合理测算政策性交叉补贴规模，完善政策性交叉补贴

的范围和运行机制。

第二十二条　由于区域和省级电网功能划分、送省外用户承担相应电压等级准许收入、发电

接网工程接入成本单独核价等原因，导致测算的省级电网准许收入和输配电价与上一监管周期变

动较大的，可在不同监管周期平滑处理。

第四章　输配电价的调整

第二十三条　建立准许收入平衡调整机制。对一个监管周期内因新增投资、电量增长、电量

结构变化等引起电网企业实际收入的变化，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进行年度统计，在下一监管

周期统筹处理。上一监管周期实际收入超过或低于准许收入的部分，在本监管周期或今后的监管

周期定价时平滑处理，或根据国家政策调整使用。

第二十四条　监管周期内遇有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

的成本重大变化，电网企业可以建议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准许收入和输配电价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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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之前出台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

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现货市场试点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可探索提出符合现货市场需要的、具有一定

弹性的分时输配电价方案建议。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

第二十八条　省属地方电网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０年第１号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善营商环境的有

关要求，经商国务院相关部门，决定废止《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地矿系统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价费字〔１９９２〕２５１号）等８５件价格规范性文件，现予以公告。附

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废止的价格规范性文件目录

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废止的价格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１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地矿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
准的通知

价费字〔１９９２〕２５１号

２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９６号

３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土地管理系统部分收费项目与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１９９２〕５９７号

４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交通系统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的通知

〔１９９３〕价费字１７号

５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发放灭火器等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１９９４〕２３８号

６ 国家计委关于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报告制度的通知 计价格〔１９９５〕２１６５号

７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往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行证等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费〔１９９７〕１１２２号

８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资产评估”是否属于“价格行为”有关问题的复函 计办价调〔１９９８〕１５４号

９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核定二滩水电站电价及川渝地区销售电价安排问题的
补充报告

计办价格〔２０００〕１８１号

１０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药品价格监测办法》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０〕２１８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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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国成品油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 计办价格〔２００１〕７１２号

１２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在职人员攻读专业学位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２２６号

１３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土地证书工本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７３４号

１４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林权证工本费和林权勘测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９８号

１５ 国家计委关于南方电网西电东送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２〕７８１号

１６ 国家计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无线电管理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计办价格〔２００２〕６８２号

１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涉及农民负担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３号

１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出口行业协调是否适用《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
规定》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４〕１９９号

１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西气东输至河南发电用气价格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４〕１９６４号

２０ 关于印发《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

２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４０５号

２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对农网还贷资金等１８项政府性基金政策到期后有关
问题的意见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５〕２２５１号

２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修订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报告制度试点工
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５〕２４４７号

２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加强物价系统廉政建设规范价格行政审批行为的
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４７１号

２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商业电价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７〕９号

２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江苏田湾核电站１号、２号机组上网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７４号

２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小火电机组上网电价促进小火电机组关停工作的
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７０３号

２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禁止自行出台
优惠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７７３号

２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原料药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２００７〕１１３１号

３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目录（修订）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７４６号

３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代办因私签证收取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的公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２００７年第９０号

３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１８２８号

３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革化肥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６８号

３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局关于清理优惠电价有关问题的通
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５５５号

３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川气东送天然气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６０４号

３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垃圾处理收费方式改革试点工作
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７２９号

３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短期培训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２９２号

３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福建和甘肃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
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８７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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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２１２号

４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０〕８５６号

４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７８９号

４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同意授权广东省物价局发布广东市场和行业分
类价格指数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０〕１７１１号

４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宁波市不锈钢行业执行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问题
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０〕１９２７号

４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农机产品测试检验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３６３号

４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榆林—济南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７８０号

４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秦皇岛—沈阳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６６５号

４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有关电价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００２号

４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４０３号

４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核定国内学历认证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６０７号

５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和监测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６９３号

５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暂停对进出口危险品、有毒有害货物加倍收取出
入境检验检疫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８９４号

５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云南电网丰枯季节电价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３０３１号

５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８２号

５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扩大脱硝电价政策试点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４０９５号

５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适用电价问题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６２号

５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价格监测系统干部能力建设三年规划
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测〔２０１３〕１９０号

５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东、河北等省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有关电价问题
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２６７号

５８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煤制气项目天然气价格协调的会议纪要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１９９７号

５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蔬菜冷库用电价格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２１３５号

６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对四川雅安实施留存电量价格政策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３１５４号

６１ 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６号

６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陕西神木送河北南网５００千伏输电工程输电价格
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２９２号

６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东北和内蒙古大豆市场价格监测实施方案
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测〔２０１４〕１６４８号

６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广东省向深圳市下放部分价格管理权限有关问
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２２９４号

６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哈密南～郑州±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输电价
格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２５５５号

６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放和放开部分交通运输服务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７３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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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内蒙古西部电网列入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的
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３０５２号

６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贯彻中发〔２０１５〕９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革
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４２号

６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扎实做好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３７号

７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贵州省列入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１８２号

７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湖南省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标杆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３４号

７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电网企业配合做好输配电价改革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１８４９号

７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供热价格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１９７７号

７４ 关于制定石油化工及包装印刷等试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１８５号

７５ 关于公布２０１６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３０１号

７６ 关于公布２０１６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２３号

７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９８号

７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核发中央管理的人民检察院行政事业性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８２０号

７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号

８０ 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２０７号

８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食盐价格监测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测〔２０１６〕２４９８号

８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７１１号

８３ 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７号

８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２３２号

８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５８１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２０２０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１１号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光伏发电行业合理投资，推动光伏发电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现

就２０２０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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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集中式光伏发电继续制定指导价。综合考虑２０１９年市场化竞价情况、技术进步等多方

面因素，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 Ｉ～ＩＩＩ类资源区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分别确定为每

千瓦时０．３５元（含税，下同）、０．４元、０．４９元。若指导价低于项目所在地燃煤发电基准价（含脱

硫、脱硝、除尘电价），则指导价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原则

上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确定，不得超过所在资源区指导价。

二、降低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纳入２０２０年财政补贴规模，采用“自发自用、余量

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０５元；采用“全额

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执行。能源主管

部门统一实行市场竞争方式配置的所有工商业分布式项目，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不得超过所在资

源区指导价，且补贴标准不得超过每千瓦时０．０５元。

三、降低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纳入２０２０年财政补贴规模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全发

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０８元。

四、符合国家光伏扶贫项目相关管理规定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含联村电站）的上网电价保

持不变。

五、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发展。

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６７号　　　　　二二年四月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行业迅速发展，天然气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国家能源体系中重要性不断

提高。与此同时，储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储备能力不足等问题凸显，成为制约天然气安全稳定供

应和行业健康发展的突出短板。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

２０１８
"

３１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能源安全储备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发
!

２０１９
"

７

号），加快储气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储备能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优化规划建设布局，建立完善标准体系

（一）加强统筹规划布局。根据石油天然气有关规划和国务院明确的各环节各类主体储气能

力建设要求，制定发布全国年度储气设施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清单；各省（区、市）编制发布省级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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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提出本地区储气设施建设项目清单。城镇燃气企业储气任务纳入省级专项

规划，集中建设供应城市的储气设施。引导峰谷差大、需求增长快的地区适当提高建设目标，并预

留足够发展空间，分期分批有序建设。调整并停止储气任务层层分解的操作办法，避免储气设施

建设小型化、分散化，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持续推

进）

（二）明确重点建设任务。支持峰谷差超过４：１、６：１、８：１、１０：１的地区，梯次提高建设目标。

突出规模效应，优先建设地下储气库、北方沿海液化天然气（ＬＮＧ）接收站和重点地区规模化 ＬＮＧ

储罐。鼓励现有ＬＮＧ接收站扩大储罐规模，鼓励城市群合建共用储气设施，形成区域性储气调峰

中心。发挥ＬＮＧ储罐宜储宜运、调运灵活的特点，推进ＬＮＧ罐箱多式联运试点示范，多措并举提

高储气能力。（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持续推进）

（三）建立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快建立并完善统一、规范的储气设施设计、建设、验收、运

行、退役等行业标准，尽快形成储气设施标准体系。（能源局负责，持续推进）完善已开发油气田、

盐矿和地下含水层等地质信息公开机制，便于投资主体选址建设储气设施项目。（能源局、自然资

源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２０２０年完成）对于拟作为地下储气库的油气田、盐矿依法加快注销矿业权，

积极探索地下空间租赁新模式。（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负责，持续推进）

二、建立健全运营模式，完善投资回报渠道

（四）推行储气设施独立运营模式。地下储气设施原则上应实行独立核算、专业化管理、市场

化运作。鼓励在运营的储气设施经营企业率先推行独立运营，实现储气价值显性化，形成典型示

范效应。推动储气设施经营企业完善内部管理机制，进行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经营效率和

盈利能力。（相关企业负责，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加强指导，持续推进）

（五）健全投资回报价格机制。对于独立运营的储气设施，储气服务价格、天然气购进和销售

价格均由市场形成。鼓励储气设施经营企业通过出租库容、利用季节性价差等市场化方式回收投

资并获得收益，加快构建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城镇燃气企业自建自用的配套储气设施，

投资和运行成本可纳入城镇燃气配气成本统筹考虑，并给予合理收益。（相关企业、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发展改革委加强指导，持续推进）

（六）完善终端销售价格疏导渠道。城镇燃气企业因采购储气设施天然气、租赁库容增加的

成本，可通过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合理疏导。城市群合建共用的配套储气设施，各城镇燃气企业

可按比例租赁库容，租赁成本通过终端销售价格合理疏导。探索建立淡旺季价格挂钩的中长期合

同机制，形成合理的季节性价差，营造储气设施有合理回报的市场环境。（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发

展改革委加强指导，持续推进）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市场运行环境

（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平开放。推进天然气管网、ＬＮＧ接收站等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对于储气设施连接干线管网和地方管网，管道运输企业应优先接入并保障运输。管道运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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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配套储气库，原则上应公平开放，为所有符合条件的用户提供服务。（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负

责，持续推进）

（八）推进储气产品交易体系建设。指导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加快研究开发储气

库容等交易产品，并与管容预定和交易机制互相衔接，确保与储气设施相连的管网公平开放，实行

储气服务公开交易，体现储气服务真实市场价值。积极发展二级交易市场，提高储气设施使用效

率。（发展改革委负责，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完成）积极引导储气设施销售气量进入交易中心公开交易。

引导非民生天然气进入交易中心公开交易，通过市场发现真实市场价格，形成合理季节性价差。

（相关企业负责，发展改革委加强指导）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储气能力快速提升

（九）土地等审批政策。优化储气设施建设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环评安评等相关审批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各地要保障储气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对分期分批建设的储气设施，做好新增建设

用地统筹安排。储气设施建设的项目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通过划拨方式办理用地

手续，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实行有偿使用。（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加

强指导，持续推进）

（十）财税金融政策。在准确计量认定的基础上，研究对达到储气目标的企业给予地下储气

库垫底气支持政策。（财政部负责研究支持政策，能源局负责准确计量工作）储气设施经营企业

按现行政策规定适用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用于符合条件

的储气设施建设。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支持储气设施建设。支持储气企业发行债券

融资，支持储气项目发行项目收益债券。（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持续推

进）

（十一）投资政策。２０２０年底前，对重点地区保障行政区域内平均３天用气需求量的应急储

气设施建设，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补助金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不含征地拆迁等补偿支持）

的３０％。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出台投资支持政策，对储气设施建设给予资金补助或奖励。（发展改

革委、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持续推进）

五、落实主体责任，推动目标任务完成

（十二）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储气能力建设跟踪检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对工作推进

不力的地方政府、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必要时可约谈问责。对未能按照规定履行调峰责任的企业，

根据情形依法予以处罚，对出现较大范围停供民生用气等严重情节的企业，依法依规实施惩戒。

充分考虑储气设施运营特点，探索实施降低储气设施运营成本的政策措施。（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地区在授予或变更燃气特许经营权时，应将履行储气责任和

义务列入特许经营协议，对储气能力不达标且项目规划不落地的燃气企业，依法收回或不得授予

特许经营权。（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对开工情况较好、进度较快但暂未能实现建设目标的企业和

地区，要采取签订可中断合同等临时过渡措施弥补调峰能力。（相关企业负责，发展改革委、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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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部、能源局督促落实）

（十三）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制定储气能力建设任务目标考核制度。（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负

责，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完成）上游供气企业储气能力建设任务，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考核；城镇燃气

企业和地方应急储气能力建设任务，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省级人民政府进行考核。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完善推进储气能力建设工作机制，确保建设任务顺利推进。多

方合资建设的储气设施，原则上按股比确认储气能力，储气能力确认方案应在既有或补充合同、协

议中予以明确。实行集团化运营的城镇燃气企业，在实现互联互通的前提下，可以集团公司为整

体进行考核，对集团内异地建设、租赁的储气能力予以确认，但不得重复计算。（发展改革委、住房

城乡建设部、能源局、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阶段性价格临时补贴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２０〕８７６号　　　　　二二年四月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民政厅（局）、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局）、退役军人事务厅（局）、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当前形势下，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

难群体加大保障力度十分紧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现就阶段性加大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以下简称联动机制）的价格临时

补贴力度工作通知如下。

一、阶段性扩大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

各地要在认真执行《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６〕１８３５号）规定基础上，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及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

纳入联动机制保障范围。执行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６月。

二、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以现行联动机制测算的补贴标准为基础，阶段性提高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准１倍。执行期限

为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６月。

三、明确增支资金保障渠道

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提高补贴标准的增支资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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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的增支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

地区给予补助，其中东部地区补助３０％、中部地区补助６０％、西部地区补助８０％；对领取失业保险

金人员和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的增支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其余增支资金，由地方财政

予以保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资金保障。各地要切实落实资金保障责任，按规定做好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安

排。

（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各地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会商、报审等各环节工作效率，

尽可能缩短发放时间，务必做到２０个工作日内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三）确保补贴对象全覆盖。各地要严格对照有关规定要求，认真梳理价格临时补贴范围和

对象，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

（四）规范补贴测算依据。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测算按照《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２号）规定执行。现行补贴标准未达到该规定要

求的，要严格按照城乡低保标准×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ＳＣＰＩ）同比涨幅的方法

测算补贴标准。

各地要抓紧组织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工作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

上级有关部门。每月８日前，将上月价格临时补贴发放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特此通

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应急管理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统计局　国海警局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印发

《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４７３号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稳定砂石市场供应、保持价格总体平稳、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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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１１０号　　　　　二二年二月七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在疫情防控期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现就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疫情防控期间暂不能正常开工、复工的企业，放宽容（需）量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和

减容（暂停）期限，电力用户即日可申请减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申请变更的用户不受

“暂停用电不得小于１５天”等条件限制，减免收取容（需）量电费。对于疫情发生以来停工、停产

的企业，可适当追溯减免时间。

二、对因满足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企业，原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缴纳容（需）量电费

的，实际最大用量不受合同最大需量限制，超过部分按实计取。

三、全力保障为疫情防控直接服务的新建、扩建医疗等场所用电需求，采取免收高可靠性供电

费等措施，降低运行成本。

请你公司细化落实相关电价政策，主动向用户宣传告知，做好用户申请受理、办理减免等工

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

非居民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２５７号　　　　　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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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现

就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提前执行淡季价格政策。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提前执行淡季价

格，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对执行政府指导价的非居民用气，要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适当下浮，

尽可能降低价格水平；对价格已放开的非居民用气，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根据市场形势与下

游用气企业充分协商沟通，降低价格水平。

二、对化肥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大价格优惠。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充

分考虑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对化肥等涉农生产且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加优惠的供气价

格。

三、及时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抓紧工作，根据上游企业

降价情况，及时降低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切实将门站环节降价空间全部传导至终端用户。

加强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确保平稳实施。鼓励各地通过加强

省内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监管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释放更多降价红利。

四、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

接，保障下游企业用气需要，保持市场平稳运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充分考虑疫情对下游企

业生产运营的影响，按照实际供气量进行结算。

五、加强宣传解释。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政策，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增强企业信心。

六、实施时间。上述措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２５８号　　　　　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

０２



渡难关，现就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价范围

此次降电价范围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

力用户。

二、降价措施

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至６月３０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电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

户）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９５％结算。

三、进一步明确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时间

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我委出台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 降低企业用电

成本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１１０号），进一步明确执行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四、工作要求

（一）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当地情况，指导电网企业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加强

跟踪调度，及时发现解决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

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增强企业信心。

（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加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写

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管，确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增加企业获得感。

（三）电网企业要积极主动向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明确降价范围对应的用户，妥善做好政

策执行时间追溯，尽快将政策执行到位。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３２号　　　　　二二年二月四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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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１７０ ８４７０ ６．２７ ８２７０ ８５７０ ６．３４ ８３７０ ８６７０ ６．４２

９２＃汽油（国Ⅵ） ８６７８ ８９７８ ６．６９ ８７７８ ９０７８ ６．７６ ８８７８ ９１７８ ６．８４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１８６ ９４８６ ７．２１ ９２８６ ９５８６ ７．２８ ９３８６ ９６８６ ７．３６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２０５ ７５０５ ６．３８ ７３０５ ７６０５ ６．４７ ７４０５ ７７０５ ６．５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５５ ７９５５ ６．７６ ７７５５ ８０５５ ６．８５ ７８５５ ８１５５ ６．９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

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

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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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参与疫情防控相关

中小企业实施临时电费补贴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４３号　　　　　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商务主管部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

能源投资集团、川煤集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川办发〔２０２０〕１０号）有关规

定，经研究，现就对参与疫情防控相关中小企业实施临时电费补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范围。补贴范围为参与生活物资保供的商场、超市、连锁便利店、批发市场等商贸流

通和防疫药品、医疗设备、物资器材等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的中小企业。企业名单按注册所在地属

地原则，分别由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以及供

电企业审核确定后分别上报商务厅、经济和信息化厅（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四

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于推荐上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通知》（川经信办〔２０２０〕

８号）要求上报）。

二、补贴标准。对纳入补贴范围企业按其相应用电类别、电压等级平水期平段目录销售电度

电价（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和基本电价的３０％计算电费补贴；其中国网四川电网未同价地区用

户、省属电网和地方电网供区内用户以及市场化用户、转供电用户均按对应用电类别、电压等级的

国网四川电网平水期平段目录销售电价标准计算补贴金额；对于未缴纳基本电费的用户，以及现

行基本电价征收标准低于国网四川电网基本电价标准３０％的用户，以其实际缴纳基本电费为补

贴上限。

三、补贴方式。为简化流程明确职责，由企业注册所在地政府和省级层面各自承担总补贴金

额的一半，分别兑付。供电企业根据企业相关用电量和补贴标准计算应补贴金额，省级层面承担

的补贴金额由供电企业在当月结算电费时直接扣减（其中转供电终端用户电量由终端用户、转供

电主体、供电企业三方确认，转供电主体须及时将补贴金额传导至终端用户），由省发展改革委与

相关供电企业直接核算；企业注册所在地政府承担的补贴金额，由用电企业直接向所在地财政局

申报领取，供电企业做好配合工作。

四、补贴期限。本次临时电费补贴期限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起，有效期按国家和省出台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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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规定执行。

五、工作流程。由经济和信息化厅、商务厅指导地方尽快明确相关企业名单，汇总后于２０２０

年２月１７日前反馈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各地财政部门根据企业名单，与相关企业加强沟通，

细化制定地方承担部分电费补贴申报细则，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前报送财政厅。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省属电网以及各地方电网企业根据企业名单在当月结算电费时直接扣减省级层面承担的电

费补贴，并将相关数据及时反馈用电企业，以及注册所在地政府。同时，将汇总的各自供区当月补

贴数据上报省发展改革委，其中地方电网由其所在地市（州）发展改革委汇总上报，作为省级层面

核算依据。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实施灵活水电气

价格措施支持有关用户抗击疫情

影响和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１号　　　　　二二年二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川煤集团、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

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稳定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现将实施

灵活水电气价格措施，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影响和平稳健康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参与疫情防控的相关企业给予电费补贴支持

严格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

难的政策措施》（川办发〔２０２０〕１０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属电网、各地方电网企业按照省发

展改革委、经信厅、财政厅、商务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对参与疫情防控相关中小企

业实施临时电费补贴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４３号）相关规定，对参与生活物资保供的商贸流

通和防疫药品、医疗设备、物资器材等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的中小企业，在每月结算电费时及时落实

省级层面承担的１５％电费补贴，并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和用电企业落实企业注册所在地政府承担

的１５％电费补贴。

二、对执行两部制电价的企业给予灵活性政策支持

严格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１１０号）相关规定，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２月７日起，电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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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申请变更基本电费计收方式（按变压器容量、合同最大需量、实际最大需量），不受“计费方式变

更周期”限制，用户可在当月（期）申请下一个月（下一个计费周期）的计费方式；用户申请暂停、减

容、暂停恢复、减容恢复，不受“暂停用电不得小于１５天”限制，按实际暂停天数免收基本电费，对

２月１日以来确未生产的，暂停起始日期可追溯至２月１日；对因抗击疫情需要扩大产能的用电企

业，如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结算基本电费，超过合同约定最大需量１０５％的部分按实计取，不

加倍收取基本电费；对因疫情防控需要新建、扩建的医疗场所用电，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省属电

网、各地方电网参照执行。

三、鼓励各地实施灵活的用水用气价格措施

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可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结合疫情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同行业的

影响程度，在抗击疫情期间实施积极灵活的用水用气价格优惠等措施，包括可对餐饮业、住宿业等

部分特种行业用水价格以及非居民用户气费、水费等实施特殊优惠措施，切实减轻用户用水用气

成本。

四、对受疫情影响的水电气用户给予欠费不断供等支持

切实保障企业用电用水用气需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用电、中小企业

用水用气采取“欠费不断供”措施，不能按期交纳水电气费的企业用户可向水电气供应企业提出

申请延期缴纳相关费用，最长不超过３个月。水电气供应企业应积极回应相关企业诉求，延期交

费免收滞纳金，且不得断供。对受疫情影响并实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的电力用户，２月、３月功率

因数考核低于对应考核标准的不增收电费。

请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按照以上工作要求积极开展相关工作。相关企业要抓紧制定实施细

则，主动向企业用户宣传告知，并将政策执行情况、执行时限、存在问题等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资源和环境价格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９号　　　　　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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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７７５５ ８０５５ ５．９６ ７８５５ ８１５５ ６．０４ ７９５５ ８２５５ ６．１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８２３８ ８５３８ ６．３６ ８３３８ ８６３８ ６．４４ ８４３８ ８７３８ ６．５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８７２２ ９０２２ ６．８６ ８８２２ ９１２２ ６．９３ ８９２２ ９２２２ ７．０１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８０５ ７１０５ ６．０４ ６９０５ ７２０５ ６．１３ ７００５ ７３０５ ６．２１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２３１ ７５３１ ６．４０ ７３３１ ７６３１ ６．４９ ７４３１ ７７３１ ６．５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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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７３号　　　　　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川煤集团：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２５８号）转发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就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降价范围及措施

（一）降价范围。此次降电价范围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

表中“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不含趸售）类别电价，以及四川电网未同价地区、省属电网、地方电网

目录销售电价表中“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大工业用电、商业用电、非居民照明用电、非工业及普

通工业用电”类别电价的电力用户。

（二）降价措施。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至６月３０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电力用户（含参

与市场交易用户）当月电费（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时，统一按到户电价水平的９５％结算。

二、做好与我省电价补贴政策的衔接

对于《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参与疫情防控相关中小企业实施临时电费补贴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４３号）明确纳入电费补贴范围的企业，电网企业应按照国家和我省政策要求分别测算并分

别执行后计收电力用户实缴电费。

三、进一步明确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时间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我委出台的《关于实施灵活水电气价格措施支持有关用户抗击疫情影响

和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川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５１号）中关于“对执行两部制电价的企业给予灵

活性政策支持”措施明确执行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四、工作要求

（一）参与市场交易用户在市场化交易完成前，电网企业暂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的电价结算标

准，测算国家和省级层面电费补贴金额，扣减后预结算计收电力用户电费，市场化交易完成后统一

清算。增量配电网企业应将国家和省规定的电费补贴全额传导至供电范围内相关电力用户。售

电公司应将国家和省有关电费补贴政策及时准确告知其代理的电力用户，严禁签订虚假购售电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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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实际情况，指导配合有关企业切实抓好政策落

实，加强跟踪协调，及时发现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同时，要采取多种

形式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增强企业信心。

（三）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切实加强各转供电环节收费行

为清理规范、价格监督检查等工作，确保转供电单位及时足额将降价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增加电

力用户获得感。

（四）电网企业要积极主动向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妥善做好政策执行时间追溯，对２月份

已结算的电费，通过按日折算等方式，３月底前将政策执行到位。同时，要确保真实、完整地记载

和保存电力用户每月用电量、电费结算明细和补贴金额等资料，并及时反馈省发展改革委（资源和

环境价格处）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２５８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落实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７５号　　　　　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

分公司、中石化普光气田，中油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２５７号）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我省贯彻落实降低用气成本政策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提前执行淡季价格政策

（一）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２日起，在我省境内的所有天然气生产销售单位（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

川单位，简称上游供气方）供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提前执行淡季价格政策。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含直供用气价格）不区分均衡量、调峰量等类别，对执行政府指导价的非居民用气，以基准门站

价格为基础适当下浮，尽可能降低价格水平；对价格已放开的非居民用气，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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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根据市场形势与下游用气企业充分协商沟通，降低价格水平。

（二）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充分考虑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对化肥等涉农生产且受疫

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加优惠的供气价格。

（三）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充分考虑疫情对下游企业生产运营的影响，按照实际供气量进

行结算。供用双方应及时调整购销合同中所涉非居民用气价格等有关量价内容。

请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等上游供气方抓紧汇报沟通衔接，明确降价具体方案后尽快报送

我委后按时限要求执行。降价具体方案要体现我省天然气资源地以及产气、用气结构特点。

二、阶段性降低省内天然气管道短距离运输费用

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至６月３０日止，四川省中油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在向用户计收天然气

管道短距离运输费用时统一按９０％结算。

三、及时降低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

（一）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抓紧工作，指导燃气企业结合门站价格和省内管道短距

离运输费用调整情况，按照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及时调整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确保各环节

降价空间全额传导至终端用户。鼓励各地通过加强配气价格监管，进一步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价

格，释放更多降价红利，增强用户获得感。

（二）对于已实施灵活降价措施的地方，要进一步加强政策衔接，确保已出台的政策不打折扣

落地落实。无论供暖季是否已实施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燃气企业不得因供暖季未足额疏导供气

成本而挤占门站价格调整等降价空间，确保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降价到位。

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将本地区降低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相关政策措施及执行情况，及时

报省发展改革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

四、切实加强跟踪落实及政策宣传解读

（一）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落实中出现的

具体问题，确保平稳实施。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接，保障下游企业用气需要，保持天然气市场平

稳运行。

（二）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气成本

政策，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增强企业信心。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积极主动向

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妥善做好政策执行时间追溯，对２月份已结算的气费，通过按日折算等方

式，尽快将政策执行到位。同时，要确保真实、完整记载和保存用户各月用气量、气费结算明细等

资料备查。

五、实施时间

上述措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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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１３８号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６７４０ ７０４０ ５．２１ ６８４０ ７１４０ ５．２８ ６９４０ ７２４０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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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国Ⅵ） ７１６２ ７４６２ ５．５６ ７２６２ ７５６２ ５．６４ ７３６２ ７６６２ ５．７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７５８５ ７８８５ ５．９９ ７６８５ ７９８５ ６．０７ ７７８５ ８０８５ ６．１４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５８３０ ６１３０ ５．２１ ５９３０ ６２３０ ５．３０ ６０３０ ６３３０ ５．３８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１９８ ６４９８ ５．５３ ６２９８ ６５９８ ５．６１ ６３９８ ６６９８ ５．７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四川省分行转发《关于公布２０２０年稻谷
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１４１号　　　　　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发行各市（州）分行：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关于公布２０２０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２９０号）转发你们，请按通知要

求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印发

《四川省２０２０年电价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１５８号　　　　　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市场监管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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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能源投资集团、川煤集团：

现将《四川省２０２０年电价改革若干措施》印发你们，请结合各项措施牵头单位印发的具体实

施方案认真贯彻落实。

四川省２０２０年电价改革若干措施

２０２０年电价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一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着力推进政策落地落实，合理降低用

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结合近年来我省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改革实际，制定以下

措施。

一、落实阶段性电价政策支持电力用户抗击疫情影响。贯彻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企业电费

５％、支持性两部制电价、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以及省级层面临时电费补贴３０％、“欠费不断供”

等多项政策措施。加大清理规范转供电不合理加价力度，确保政策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牵头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和信息化厅）

二、做好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做好四川电

网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工作，合理安排制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和目录销售电价。研究实施

省属电网输配电价改革方案。（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三、推进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试点建设和重点行业支持性电价政策落实。落实运用价格杠杆

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在甘孜州、攀枝花市、雅安市、乐山市、凉山州、阿坝州６个水电消纳示范

区开展水电消纳示范交易，做好弃水电量规模确认、交易方案制定、交易组织实施和电价政策执行

等工作。组织认定纳入支持性电价政策企业名单，落实电价政策，支持重点行业发展。（牵头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我省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稳定新能源发电价补机制并做好退坡、平价低价上网等有关工作。研究燃煤发电容量补偿机制。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五、用好留存电量政策。组织实施２０２０年度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留存电量方案，支持甘眉

工业园区、成阿工业园区、成甘工业园区、德阿产业园区等“飞地园区”使用留存电量。实行留存

电量计划年中评估调整。（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

六、继续执行并完善电能替代电价政策。落实四川省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电能替代推进方案，２０２０

年实现电能替代电量１２０亿千瓦时。制定２０２０年锅炉、窑炉电能替代项目实施计划并督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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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执行电能替代价格政策与电费按每千瓦时０．３８元预结算政策。实行并完善２０２０年丰水期

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政策。研究制定电能替代项目增加用电容量后单回路增加至两路及以上

多回路供电用户免征可靠性费用政策。（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省能源局、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七、坚持市场发现价格提升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制定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案和电力交

易指导意见，进一步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扩大电力用户准入范围，规范交易秩序，组

织实施好常规直购、战略长协、富余电量、低谷弃水、清洁替代等交易品种的市场化交易工作。推

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在模拟试运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货试运行规则，开展调电试运行工作。

推进电力交易中心股份制改造，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

行的实施意见》（发改体改〔２０２０〕２３４号）完善我省电力交易机构改造方案，争取年内完成。（牵

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能源局）

八、细化增量配电业务电价政策推进改革试点。细化落实国家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指导意

见，进一步明确我省试点电价政策执行的具体问题。加快推动成都、洪雅、南部、泸州等增量配电

业务改革试点项目建设落地。做好新增项目负荷预测、与电网规划有效衔接有关工作。确保电网

企业为试点项目安全可靠供电，保障电网公平无歧视开放，提供公平优质高效的并网服务。（牵头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

九、研究完善外送电电价形成机制。按照“网对网”方式送电的原则，研究明确雅中—江西特

高压输电工程以及有关电源外送电量电价形成机制，落实交易结算关系等；研究适应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和川渝电网一体化发展，争取白鹤滩在川渝电网消纳及其电价形成机制、争取明确交易

结算关系等。积极汇报争取既有外送电量分担四川电网输配电成本。（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核定我省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

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１６１号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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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请求核定我省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

相关事项的函》（川交函〔２０１９〕７３６号）收悉，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经营性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２０１０〕３９号），《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公布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７２号）等规定，经研究，现将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

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由交通运输部统一组织的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按照理论考试

５８元／人·次、实际操作考试６０元／人·次收取。首次考试不合格，一年内可以申请免费补考一

次。

二、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收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除按规定上缴交通

运输部外，其余全部缴入省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

财政票据。

三、收费单位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通过门

户网站或在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对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

公示，自觉接受发展改革、财政、审计、市场监管部门和社会监督。

四、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期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形成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３１６号　　　　　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公

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发电企业、市场主体、地方电网企业：

经省政府同意，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现将《四川省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实施

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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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电力体制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部署，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

力价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

规〔２０１９〕１６５８号）要求，结合四川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坚持市场化方向，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原则，有序推进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

革，助推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提升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为实现我省完全放开输配环节以外的竞

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奠定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坚持积极稳妥稳步推进的原则，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凡是能放给市场的坚决放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有序扩大价格形成机制弹性，逐步实现全

面放开我省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坚持统筹谋划，有效衔接。充分考虑我省不同类型、不同环节电价之间的关系，统筹谋划好新

能源、燃气发电等上网电价形成机制，以及不同类型用户销售电价形成机制，确保深化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机制改革措施与现行价格管理政策有效衔接。

坚持强化监管，规范有序。按照放管并重的要求，加强电力价格行为监管，健全市场规范、交

易原则、电力调度、资金结算、风险防范、信息披露等制度，确保我省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合理形成。

二、改革措施

（一）改革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将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

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基准价为０．４０１２元／千瓦时。浮动幅度范

围为上浮不超过１０％、下浮原则上不超过１５％。２０２０年暂不上浮，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

升，２０２０年后的浮动方式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的执行。现货市场按照现货市场有关规则执

行，不受此限制。如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市场发展适时对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范围进行调整，我省

作相应调整。改革后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不再执行。

（二）明确各类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

燃煤发电电量中按我省水火配比机制参与市场化的，仍按现行机制形成上网电价。

燃煤发电电量中未按我省水火配比机制参与市场化但具备市场交易条件的，执行“基准价 ＋

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具体上网电价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通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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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双边协商或场内集中竞价（含挂牌交易）等市场化方式在“基准价 ＋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并

以年度合同等中长期合同为主确定。

燃煤发电电量中暂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以及居民、农业

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按基准价执行，其中未执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的继续执行原上网电价。

（三）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补机制和燃气发电价格形成机制。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在基准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按照国家和

我省电力市场化及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有关规定标准结算安排，高出部分继续按程序申请国家可再

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实现平价上网后，上网电价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如

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参考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的，改为参考基准价。

（四）相应明确环保电价政策。执行“基准价 ＋上下浮动”价格机制的燃煤发电电量，基准价

中包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其中，仍由电网企业按现行方式收购（保障供应）的电量，继续执行

现行超低排放电价政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完全放开由市场形成的，上网电价中包含脱硫、脱硝、

除尘电价和超低排放电价。

（五）其它配套改革措施。进一步规范交叉补贴调整机制。综合考虑电量增长等因素，在测

算电网输配电价时统筹考虑交叉补贴金额，以平衡电网企业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产生的新增损益。

建立完善辅助服务电价形成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燃煤机组参与调峰、调频、备用、黑启动

等辅助服务的价格，以补偿燃煤机组合理成本。

研究建立容量补偿机制。根据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９〕１６５８号文件精神，结合四川实际情况，按照

“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的思路，研究提出建立我省燃煤机组容量补偿机制

的意见。

积极研究建立我省燃煤发电电量参与跨省跨区交易的送电价格形成机制。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机制。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生态环境厅、省国

资委、省市场监管局、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四川公司、省水电集团、主要燃煤发电企业

成立工作组，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形成合力，保障改革措施的稳步实施。

（二）强化电力保障。进一步优化电力调度和运行，重点做好电力供应和保障。电网企业主

要通过优先发电计划加强居民、农业用电电量以及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者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

用户电量的保障供应，不足部分由所有参与电力市场的发电企业机组等比例保障。

（三）加强电力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完善市场交易、运行等规则，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配

合市场监管部门及时查处电力市场中市场主体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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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鼓励市场主体对电力市场化交易中不正当价格行为进行监督。

依托市场信用体系，研究构建我省市场主体价格信用档案，对价格违法行为予以联合惩戒。

（四）加强电价监测和风险防范。定期监测燃煤发电交易价格波动情况，评估价格波动的合

理性。当交易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依法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确保燃煤发电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平

稳有序推进。

（五）做好政策解读引导。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准确解读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

革政策，加强舆情监测预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应急预案，为改革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０年

我省丰水期试行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３３４号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有关增量配电网企业，有关发电企业：

为促进我省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根据电力体制改革、电价形成机制

改革及电能替代有关政策，我省２０２０年继续试行丰水期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２０年丰水期（６－１０月）对四川电网直供区，与直供区居民生活用电同价的四川电网所

属“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和控股供电公司供区，以及省属电网（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华蓥山广

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增量配电网与四川电网直供区居民生活用电同价的供区，继续试行居民生

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

二、在维持现行阶梯电价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对丰水期城乡“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月用电量在

１８１千瓦时至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移０．１５元／千瓦时，月用电量高于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

下移０．２０元／千瓦时，现行低谷时段电价、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用电基数等政策保

持不变。

三、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本着“方便居民、简单明了、促进用电”的原则制定具体操作细则，

报省发展改革委同意后实施。省属电网、增量配电网应准确统计本供区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下移电

费电价空间额度，并报我委核定。

７３



四、２０２０年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所需电价空间，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

单位研究并另文明确。

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省属电网所属供电公司（含分公司）、增量配电网按月将丰水期居民

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执行情况报送至所在市（州）发展改革委。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对供电

公司报送的执行情况逐月审核，并于１１月底前将全年执行情况以正式文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３３６号　　　　　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

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９２＃、９５＃汽油，０＃、－１０＃柴油吨升折算系数。结合近年来油品升级情况，省市场监管

局对我省各型号汽柴油吨升折算系数进行了重新测定。根据测定结果，我省９２＃、９５＃汽油，０＃、－

１０＃柴油吨升折算系数调整为１３２９、１３１４、１１８２、１１８２。自本次成品油价格调整起执行。

六、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七、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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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九、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６８６０ ７１６０ ５．３０ ６９６０ ７２６０ ５．３７ ７０６０ ７３６０ ５．４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７２９０ ７５９０ ５．７１ ７３９０ ７６９０ ５．７９ ７４９０ ７７９０ ５．８６

９５＃汽油（国Ⅵ） ７７１９ ８０１９ ６．１０ ７８１９ ８１１９ ６．１８ ７９１９ ８２１９ ６．２６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５９４０ ６２４０ ５．２８ ６０４０ ６３４０ ５．３６ ６１４０ ６４４０ ５．４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３１４ ６６１４ ５．６０ ６４１４ ６７１４ ５．６８ ６５１４ ６８１４ ５．７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电子科技大学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原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０〕４１８号　　　　　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电子科技大学：

你校《关于申请继续执行电子科技大学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合作举办集成电路工程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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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项目原收费标准的函》（校财函〔２０２０〕５号）收悉。根据教育部对你校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合作举办集成电路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的批复及教育厅对你校办学收费标准的初审意见，经

研究，同意你校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

一、你校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合作举办集成电路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６００００

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学校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

六、此标准从２０２０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殟

殟殟
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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